
随着网购普及，有些标明“电商专供”或者
“电商定制版”的商品十分热销。据7月2日《法
制日报》报道，“电商专供”或者“电商定制”
版商品，有时在价格上存在一定优势，但也可能

暗藏着线上线下销售产品不一样、同牌不同质、
服务短缺和盗用品牌“假货”等问题。

专供，顾名思义就是为某类群体或事物的专
门供应，而“电商专供”是一些厂家专为供应电
商平台而生产销售的产品。笔者多次在天猫、国
美、苏宁易购等平台购买“电商专供”商品，大
多数“电商专供”，实际上是供货厂家为满足线
上线下消费需求而进行的产品差异化布局，即一
种差异化营销策略。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妥当。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电商专供”却存在着
不少“套路”和“猫腻”：有“偷工减料”“以
次充好”问题；有假冒伪劣问题；有恶意欺诈行
为；最为典型的就是同款不同质、同牌不同质。
“电商专供”商品在包装或者外形上与实体店相
差不多，价格却相差不小，而“电商比实体店成

本低，所以价格低”，则是电商平台惯用的“叫
卖手段”。“电商专供”商品一般比实体店商品
价格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电商专供”
与实体店的同牌商品，外观差不多甚至完全相
同，但批号、功能、配置、规格、做工、选材、
设计等“内容”却有较大差别，往往“形似而神
不似”，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商品。问题
是，两种不同商品能进行简单的价格比较吗？为
什么商家喜欢以这种对比来吸引消费者？

不应比较的进行比较，应该告知的却不告
知，商家好像很聪明，却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也影响了消费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等。显然，商家故意隐瞒“线下线上”差别，
不充分披露产品重要信息，涉嫌违法了。

规范“电商专供”，保护消费者权益，关键
靠法治。把“电商专供”纳入法治轨道，首先需
要商家知法懂法守法，推销“电商专供”商品，
一定要把应该说清楚的事项说清楚，尤其要把线
上线下的差异性说明白。其次，消费者要擦亮自
己的眼睛，也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还有，最关键的是，主管部门要主动
“亮剑”，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督促“电商
专供”商家履行告知义务，对线上线下商品同样
监管，以让人们在线上线下都能放心消费。

为进一步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江苏省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于今年7月1日起正
式施行。新规共有24条内容，主要就女职工劳
动保护范围、落实劳动禁忌规定、细化劳动保
护措施、强化防止性骚扰和卫生保健措施、加
强监督和管理等五个方面作出了规定，增加已
婚待孕期、更年期保护，并首次将女职工全孕
程保护纳入其中。(7月1日新华网)

新规的亮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恐怕还是
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周福莲所介绍
的：“规章首次将女职工全孕程保护纳入其
中，对于怀孕不满3个月需要保胎休息或者怀孕
7个月以上且上班确有困难的女职工，用人单位
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安排其休息。”通俗
地讲，就是女职工可以休“保胎假”。

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是观察社会进步
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些年对于女性权益，特别
是对于女性生育权益的保护，已经走向全面
化、细节化、制度化。全孕程保护散发着浓浓
的善意，让这个夏天清凉了不少。但有些善意
是需要成本的，全孕程保护也需要成本。比
如，女职工在休息期间的薪酬问题，就是一个
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从新规中看到，其成本完
全由用人单位承担。但真要实现，恐怕需要用
人单位多一些道德自觉，管理部门也要全孕程
监管，这样才能确保各项“善意”落到实处。

期末考试结束，近日，重庆渝中区一位五年级
英语老师在班级群里也晒出了全班同学的大成绩
单。没想到这份成绩单在群里却引起了部分家长
的不满。有家长吐槽说：“老师，你就不考虑一下成
绩考得不好同学的感受吗？”

自从有了微信群，老师在群里晒学生成绩单
的做法就普及开了，但此事也引发争议。公布考试
成绩，老师意在表彰先进、鞭策落后，其结果就是
为学生加压。但此举对成绩一般和较落后的学生

来说，容易让他们产生焦虑情绪，从而影响学习和
成长。退一步讲，即使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而言，
如果成绩名次严重下滑，也可能会让其承受相当
大的心理压力。公布成绩本质上属于应试教育的
做法，重视的就是考试的分数，根本不能代表一个
学生的学习情况，更不能代表对一个孩子的整体
素质评价，这里的指挥棒依然是应试教育和分数
挂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微信群公开
学生成绩应该慎重。(文/殷国安 漫画/张建设)

6月28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高考考生
小旭(化名)按照规定上网填报志愿，突然发现
自己的网上志愿被他人恶意填报，且经过三次
提交，自己已经无法再更改。情急之下，小旭
家人迅速向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播州分局象山
派出所报警。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小旭已到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尝试新的志愿填报。(7月1
日央广中国之声)

近年来，恶意篡改填报高考志愿的事件时
有爆出。一些学生出于嫉妒心理，或是为了挤
掉竞争对手，偷偷对同学的志愿进行了篡改，
致使后者名落孙山。同时也有个别老师为了给
一些民办院校拉生源拿提成，擅自将学生的志
愿改成该院校。

正如一位受害学生家长所言：他改的不是
我家孩子的高考志愿，他改的是我家孩子的命
运。篡改他人志愿，破坏了高考招录工作的正
常秩序，侵犯了考生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有可
能影响考生的一生。有关方面必须针对所暴露
出来的制度漏洞，“防惩并举”综合堵漏。

首先，加快篡改志愿入罪。目前，我国刑
法并没有将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利和破坏国家招
生考试正常秩序行为入罪。对于篡改高考志愿
行为，各地公检机关大都以涉嫌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通
信自由罪等罪名进行侦查和起诉。这三项罪名
的刑罚条文都规定了“情节严重”、“后果严

重”作为定罪依据，比如根据司法解释，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修改计算机存储数据二十
台以上者，才可以定义为情节严重。这显然不
利于有效打击和震慑篡改志愿行为，与行为对
于考生造成的伤害不相符合。因此，有必要对
于篡改志愿予以单独立罪，根据犯罪手段和后
果实施精准打击。

其意义不仅在于加大违法成本和风险，更
有助于提高社会对于志愿填报的敬畏心理。毕
竟，以其他领域的罪名打击篡改志愿行为，难
以充分体现考试志愿填报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震慑作用有限。一些考生及家长不认为篡改志
愿已经构成了犯罪，甚至有的被告家属事后直
接找到受害学生一家索取“谅解书”。

其次，技术防范也要跟上。一直以来，高
考志愿填报系统都是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虽
然有关部门再三强调谨慎保管准考证及密码，
但由于考生防范意识欠缺等原因，仍难以避免
密码泄露或遭到破解。目前高考考场的安全保
障措施已经比较成熟，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保
障水平也应该提高，如增加短信验证、扫码登
录、变动提醒等功能。今年广东高考报名，就
首次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采集考生相片和人脸特
征信息数据，以确保考生个人信息采集的真实
准确。对于高考志愿填报来说，不妨多引入人
脸识别、指纹识别这样的“黑科技”，从源头
杜绝恶意篡改，维护正常的招录秩序。

全孕程保护

需要善意呼应善意
□ 毛建国

对篡改志愿行为

需要“防惩并举”
□ 张淳艺

6月以来，济南交警围绕济南市路口文明交通
“六让规则”，重点查处机动车不礼让行人1 . 9万起。
7月1日起，交警部门将行动重点转移到“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系列，重点严查驾驶时发微信、吸烟等
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7月1日《济南时报》)

治理交通安全隐患，打击违规违章驾驶，是执
法的常态。对于逆向行驶、乱闯红灯、不礼让行人
的打击，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认知，警方的打击力
度也是越来越大。然而，要说到打击“开车发微信”，
目前力度还是不够。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使用率越来越高，
有些司机有事没事，总爱拿出手机看微信，发微
信，转发朋友圈。有的一边开车一边发微信，有的
是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也要拿出手机发微信。这
种做法都是对安全规则和他人生命的漠视。

按照济南市的部署，这次整治交通安全隐患，
将重点打击“开车发微信”，不仅交警会“绝不放
过”，而且打击的办法不止是罚款，还会像对待醉
驾、酒驾、毒驾一样，实施扣分处罚，对于“开车发微
信”一次就扣2分，如果因为“开车发微信”分数被扣
完，是不允许花钱销分数的，而是直接“回炉再造”。
不难看出，济南市这次打击“开车发微信”的决心
是很大的，其他地方应该借鉴这种好做法。

严查“开车发微信”

是对生命的深爱
□ 郝雪梅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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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电商专供”，关键要靠法治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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